
 1 

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台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、高雄縣政府環

境保護局。 

貳、案   由：台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未能積極查處轄

內違法棄置事業廢棄物案件之污染行為

人及責任業者，復將清除責任責由土地

管理人或所有人承擔，認事用法核有違

誤；又未能即時處置轄內仁德鄉上崙段

184、185 地號遭棄置之有害事業廢棄物

，危機處理機制顯有不足及怠忽。高雄

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未能及時查察轄內事

業廢棄物處理流向異常，遏止非法堆置

情事，監督查核機制顯未臻完備；復未

能查察所屬公務員擅用職權與非法集團

串謀圖利情事，均有疏失等，爰依法提

案糾正由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一、台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未能積極查處轄內違法棄

置事業廢棄物案件之污染行為人及責任業者，復將

清除責任責由土地管理人或所有人承擔，認事用法

核有違誤，洵非允當： 

(一)依據環境基本法第 4 條及第 39 條規定：「國民、

事業及各級政府應共負環境保護之義務與責任。

環境污染者、破壞者應對其所造成之環境危害或

環境風險負責。前項污染者、破壞者不存在或無

法確知時，應由政府負責」、「各級政府應確實

執行環境保護相關法規，對於違反者，應依法取

締、處罰。」準此，政府應確實依法查處違反環

境保護相關法規者，無法確知污染者時，政府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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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責減輕、消除環境危害或環境風險，以維護環

境資源，提升環境品質。 

(二)復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2 條、第 11 條規定略以：「本

法所稱廢棄物，分下列二種：一、一般廢棄物：

由家戶或其他非事業所產生之垃圾、糞尿、動物

屍體等，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

物。……」、「一般廢棄物，除應依下列規定清

除外，其餘在指定清除地區以內者，由執行機關

清除之：一、土地或建築物與公共衛生有關者，

由所有人、管理人或使用人清除。……」準此，

由家戶或非事業機構所產生之一般廢棄物，若與

公共衛生有關者，其所在土地或建築物之所有

人、管理人或使用人應負責清除。 

(三)至事業廢棄物違法棄置部分，按廢棄物清理法第

46 條規定略以：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處 1 年以

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新臺幣 300 萬元以

下罰金：一、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。……三、

未經主管機關許可，提供土地回填、堆置廢棄物。

四、未依第 41 條第 1 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、處

理許可文件，從事廢棄物貯存、清除、處理，或

未依廢棄物清除、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、清除、

處理廢棄物。……」同法第 71 條規定略以︰「不

依規定清除、處理之廢棄物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或執行機關得命事業、受託清除處理廢

棄物者、仲介非法清除處理廢棄物者、容許或因

重大過失致廢棄物遭非法棄置於其土地之土地所

有人、管理人或使用人，限期清除處理，屆期不

為清除處理時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或執

行機關得代為清除、處理，並向其求償清理、改

善及衍生之必要費用。……」爰土地所有人、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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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人或使用人，未經主管機關許可，提供土地回

填、堆置廢棄物；或因容許、重大過失致其土地

遭非法棄置廢棄物，除應負清除、處理責任外，

主管機關並應追究刑事責任。綜上合先敘明。 

(四)查 97 年 5 月間至 8 月間台南縣沿海與山區發生

14 起違法棄置事業廢棄物案件，範圍含括新市、

官田、後壁、仁德、將軍、西港、學甲、佳里等

鄉鎮，非法濫倒之一般事業廢棄物包括：營建混

合物、廢廢棄塑膠混合物、保麗龍、塑膠類、廢

汽車坐椅、木板、廢棄家具等。前揭 14 案中計有

12 件，台南縣環保局因稽查當時現場未發現行為

人，亦無法自廢棄物辨別其為何種事業所有，乃

爰引前揭廢棄物清理法第 11 條第 1 項相關規定，

具函要求各案土地所有人、管理人及使用人，限

期完成清除棄置之一般事業廢棄物。該局稱：一

般事業廢棄物雖不具毒性及有害性，惟仍有影響

公共衛生之虞，爰函請土地或建築物所有人、管

理人或使用人清除云云。衡諸前揭法條意旨，乃

指由家戶或非事業機構所產生之一般廢棄物（如

垃圾、糞尿等足以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

棄物）若與公共衛生有關者，其所在土地或建築

物之所有人、管理人或使用人應負責清除，尚非

指一般事業廢棄物，該局未能依法積極查處污染

行為人，卻曲解法令責由土地所有人等負責清

除，認事用法及行政作為顯有未當，核有違誤。 

(五)次查台南縣環保局稱各案土地所有人、管理人或

使用人未善盡土地管理責任，致有違法棄置廢棄

物之情事，乃依規定函文通知限期改善，屆期不

依規定清除、處理廢棄物者，即構成「容許或重

大過失」要件之一云云。惟各案相關稽查紀錄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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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能明確認定及載明土地所有人、管理人及使用

人是否屬容許或因重大過失，致遭非法棄置廢棄

物於其土地等，則該局據以要求遭非法傾棄之土

地所有人、管理人及使用人負責清理，亦不無疑

義，洵有未當。又查前揭 14 起違法棄置事業廢棄

物案件中，有 8 件之遭處分相對人均為機關，亦

即公有土地遭濫倒嚴重。過往這些機關均毫無異

議地自行清除，惟此行為一方面未積極主張權

益，亦凸顯其未能善盡管理之責、存有公帑支付

清除費用之消極心態。另一方面，也讓環保機關

不思積極查緝行為人，導致類似情事層出不窮，

均非有當。 

(六)綜上，台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未能依法積極查處

轄內違法棄置事業廢棄物案件之污染行為人或責

任業者，卻曲解法令將清除責任責由土地管理人

或所有人承擔，認事用法核有違誤，洵非允當。 

二、台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未能立即採取緊急措施，即

時處置轄內仁德鄉上崙段 184、185 地號遭棄置之

有害事業廢棄物，以減輕、消除環境危害及風險，

危機處理機制顯有不足及怠忽，核有未當：  

(一)按環境基本法第 4 條及第 39 條規定：「國民、事

業及各級政府應共負環境保護之義務與責任。環

境污染者、破壞者應對其所造成之環境危害或環

境風險負責。前項污染者、破壞者不存在或無法

確知時，應由政府負責。」「各級政府應確實執

行環境保護相關法規，對於違反者，應依法取締、

處罰。」準此，政府應確實依法查處違反環境保

護相關法規者，無法確知污染者時，應負責減輕、

消除環境危害或環境風險，以避免產生二次污染

及維護環境品質等，合先敘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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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查 97 年（下同）6 月 3 日台南縣環保局接獲土地

管理人報案稱渠所管理之仁德鄉上崙段 184 地號

等土地遭棄置廢棄鐵桶等情。該局派員前往稽查

發現，現場遭棄置 120 桶鐵桶及塑膠桶，內有不

明廢液(pH 值約 5)滲漏至地面，鐵桶外觀貼有"

毒性物質"(二異氰酸甲苯)標籤，該局經與工業技

術研究院（下稱工研院）初步研判疑似有害事業

廢棄物。嗣於 7 月 8 日再次會同工研院前往進行

現場採樣工作，共採樣檢測 6 桶廢液。迄 9 月 5

日始完成檢驗分析，結果顯示除 1 桶可能為易燃

性的有害事業廢棄物外，其餘 5 桶屬有害事業廢

棄物及部分屬毒性化學物質；有害事業廢棄物包

括甲苯、二甲基甲醯胺、鉻、鉛。毒性化學物質

包括二甲基甲醯胺、鄰苯二甲酸二辛酯及乙苯，

洵非一般土地所有人或管理人即有此專業及能力

清理。台南縣環保局於 9 月 28 日徵得土地所有人

同意後，將現場棄置之鐵桶集中編號堆置，並進

行墊置木棧板及覆蓋塑膠布之初期處置作業。 

(三)查本案台南縣環保局於 6 月 3 日接獲土地管理人

報案後，同日前往現場稽查即發現遭棄置鐵桶及

塑膠內有不明廢液，酸鹼值(pH)約為 5，滲漏至

地面，且貼有"毒性物質"(二異氰酸甲苯)標籤，

經初步研判亦疑似有害事業廢棄物等，均有相關

卷證可稽。職此，台南縣環保局本於職責與專業

知能，應即依前揭法令規定意旨採取緊急處置措

施，俾防止鐵桶滲漏造成地面水體、地下水體或

土壤污染，或防止地面水及雨水流入、滲透等，

以避免產生二次污染及公害，嗣再追查污染者及

釐清責任歸屬，方為正辦。惟查該局未思及此，

相關措施付之闕如，顯疏於職責。復遲至 7 月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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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始會同工研院前往進行採樣檢驗工作，迨 9 月

5 日完成檢驗確認為有害廢棄物後，又遲至 9 月

28 日始以徵得土地所有人同意方式，將現場棄置

之鐵桶進行墊置木棧板及覆蓋塑膠布之初期處置

作業，處置過程長達近 4 個月，危機處理機制顯

有不足，相關行政作為亦有怠忽，顯有未當。 

(四)綜上，台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未能即時處置轄內

仁德鄉上崙段 184、185 地號遭棄置之有害事業廢

棄物，以減輕、消除環境危害及風險，危機處理

機制顯有不足及怠忽，核有未當。 

三、高雄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未能及時查察轄內事業廢

棄物處理流向異常，遏止非法堆置情事，監督查核

機制顯未臻完備；復未能查察所屬公務員擅用職權

與非法集團串謀圖利情事，均有疏失： 

(一)查張德輝所屬犯罪集團自 97 年 2 月起，先向高雄

縣 6 名不知情之地主承租廠房後，利用低價承攬

集塵灰、鋁灰、爐渣等事業廢棄物，再以暫存名

義堆置於所承租之廠房內，待廠房堆置滿倉後即

避不見面，從中謀取非法暴利。涉及範圍包括高

雄縣鳥松鄉、大社鄉、永安鄉、仁武鄉及燕巢鄉

等地。該犯罪集團代清運、處理之業主、廠商共

計 22 家，總計清運 5,870 公噸之鋁廢料，其中 9

家位於高雄縣轄內（僅 1 家為非法地下工廠），

於 97 年 2 月至 9 月間清運鋁廢料約計達 1,622

公噸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次查高雄縣環保局復稱，該局定期進行轄區事業

之申報情形進行勾稽，若發現事業廢棄物之質量

帄衡及清理流向異常，則進行現場稽查其產出、

貯存及清除處理情形；另針對廢棄物貯場之貯存

現況及廢棄物實際產出情形亦與其申報情形相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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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對，必要時亦會前往其委託之廢棄物清除業及

處理業稽查。又稱僅由本案現場堆置鋁廢料之外

觀或包裝尚無法得知其來源，且犯罪集團作業時

間短暫，當地主通知該局時，通常已逾查處時效，

致追蹤來源不易云云。惟審諸實情，前揭犯罪集

團代清運、處理之業主、廠商中 9 家位於高雄縣

轄內，其中僅 1 家為非法地下工廠，作業期間為

97 年 2 月至 9 月間，則該局前述諸多查核作為若

確實執行，理應能掌握渠等事業廢棄物清理流

向，惟竟未能查察該等事業所產出約計高達

1,622 公噸之大量事業廢棄物清運流向異常情

形，及時遏止非法堆置情事，監督查核機制顯未

臻完備，核有疏失。 

(三)又查高雄縣環保局第六科技士柯文慶（現年 55

歲），於 97 年元月起涉嫌利用職務及掌管高雄縣

轄區之便，擔任張德輝組織犯罪集團之環保廢棄

物案件之法令諮詢，若發生民眾檢舉租賃倉庫遭

堆置事業廢棄物（鋁渣、灰）後，該犯罪集團即

聯繫柯員之蕭姓友人，勾串柯員洩露檢舉內容，

再轉向被害人介紹予集團蔡姓嫌犯所經營之環保

公司處理，反覆以相同手法圖利特定廠商。嗣蔡

姓嫌犯又將上開事業廢棄物之清運工程轉交由主

嫌張德輝運送囤積，待清運處理工程所得款項分

配後，再經由蕭姓友人充當白手套行賄柯員。渠

等以相同手段持續在高雄、台南縣地區進行事業

廢棄物之非法清運、囤積及掩埋工作。柯員嗣經

台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依貪汙治罪條例之違背

職務期約不正利益及圖利罪嫌，提起公訴在案。

審諸實情，柯員自 97 年元月涉入前揭犯罪集團，

迄同年 9 月間經查獲止，期間長達 9 個餘月，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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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縣環保局對渠與非法集團掛勾、擅用職權串謀

圖利等情事竟未能查察、及時遏止非法，行政監

督顯有欠周，洵有疏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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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台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未能積極查處

轄內違法棄置事業廢棄物案件之污染行為人及責任業

者，復將清除責任責由土地管理人或所有人承擔，認

事用法核有違誤；又未能即時處置轄內仁德鄉上崙段

184、185 地號遭棄置之有害事業廢棄物，危機處理機

制顯有不足及怠忽。高雄縣政府環境保護局未能及時

查察轄內事業廢棄物處理流向異常，遏止非法堆置情

事，監督查核機制顯未臻完備；復未能查察所屬公務

員擅用職權與非法集團串謀圖利情事，均有疏失等，

爰依監察法第二十四條提案糾正，送請行政院轉飭所

屬確實檢討並依法妥處見復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